包头市2023年重点产业领域企业

引进紧缺急需人才公告

按照《包头市重点产业领域企业集聚紧缺急需人才实施办法》（包府办发〔2022〕132号）规定，包头市决定采取“事业编制企业用”方式为企业引进紧缺急需人才，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引进计划

围绕我市重点产业、重点项目人才需求，本次高层次和紧缺急需人才计划为11家企业引进共59人（博士6人、硕士47人、本科4人），具体如下：

1.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引进4人；
2.包头美科硅能源有限公司计划引进10人；
3.内蒙古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计划引进12人；
4.包头阿特斯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计划引进10人；
5.内蒙古新特硅材料有限公司计划引进4人；
6.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引进2人；
7.包头长安永磁电机有限公司计划引进2人；
8.内蒙古北工重型机电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引进1人；
9.金力永磁（包头）科技有限公司计划引进2人；
10.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引进2人；
11.内蒙古鑫元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计划引进10人。

引进人才岗位、具体要求和政策待遇详见附件1。

二、引进条件

（一）须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事业心、责任感强，开拓进取、勇于创新，服从组织分配；

2.遵纪守法、无违法犯罪记录；

3.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4.学历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具有博士学历学位、毕业3年内的硕士研究生、QS世界大学排名前500海外院校硕士研究生（第一学历须为全日制本科）、“双一流”高校全日制本科生；
5.年龄一般在35周岁以下（1988年1月12日及以后出生），博士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1978年1月12日及以后出生）；学术、科研、创新和实操能力特别突出且属于企业急需的，可采取“一事一议”办法研究确定。

（二）下列人员不列入引进范围

1.我市各类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和服务期未满人员；

2.现役军人；

3.在各级公务员招考或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录用、聘用纪律行为并在禁考期限内的人员以及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到事业单位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三、引进程序

（一）报名和资格审核。符合条件的各类人才填写《报名登记表》（附件2），将《报名登记表》与学历学位证书扫描件、学信网学历认证或教育部留学认证、相关资格证书等岗位要求材料一并发送至用人单位电子邮箱。用人企业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和确认。报名时间自发布公告之日起，截止日期为2023年2月12日。
（二）面试。面试工作由用人企业自主组织实施，具体事宜以各引才企业解释为准，面试结果面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

（三）体检和考察。用人企业按照有关规定组织体检。考察工作参照《内蒙古自治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内人社发〔2022〕2号）有关要求，由属地组织、人社部门和用人企业共同组织开展考察工作。考察结束后，等额确定拟录用人选。

（四）资格认定。市人社局对引进人才资格条件和人事档案等进行审核，提请市委人才办进行资格认定，认定结果面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

（五）培训和上岗。用人企业组织开展岗前培训、签订劳动合同、发放薪酬、缴纳社会保险，并签订《服务协议》。
四、政策待遇

（一）引进人才在享受各企业相关政策待遇的同时，可享受《关于加快引进培育重点产业领域中高端人才的若干措施》《关于支持吸引青年人才来包就业创业的若干措施》《包头市服务高层次人才若干措施》中青年人才奖励、人才住房等支持保障政策。
（二）引进人才在企业服务5年，服务期满经考核合格的，可有一次选择工作岗位的机会，可选择继续在企业或到事业单位工作。选择到事业单位工作的，市人社局分别转市委人才办和属地党委人才办，两级人才办根据引进人才专业领域商编办提出接收单位，引进人才按照服务期满考核等次排名顺序情况依次选择单位，占用所选单位空编，必要时启用人才专项编制。选岗结束后，由市人社局提请市委人才办有关会议研究确认，属地组织、编制、人社部门予以办理人事列编手续。

（三）对于服务期满选择继续留在企业工作的人才，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申报青年创新人才项目，给予3—5万元资助，并为用人企业增设一定比例推荐名额。

（四）服务期满继续留在企业工作的人才，符合职称评审条件的，可优先推荐参评。选择到事业单位工作的，直接转正定级。

政策咨询电话：0472-6169073、6169072
岗位条件咨询，请联系各用人企业。

附件：1.包头市重点产业领域企业紧缺急需人才岗位表

2.报名登记表
包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1月12日



